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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地方政府行政輔導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2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1時 30分 

二、 地點：連江縣政府三樓會議室 

三、 主持人：林政務委員萬億                               紀錄：游芝瑄 

四、 出席人員：如附件簽到表 

五、 地方首長致詞：(略)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衛福部心口司洪簡任技正簡報：(略) 

八、 連江縣衛福局陳局長簡報：(略) 

九、 座談會針對連江縣社福現況之課題及提案結論： 

(一) 建請補助社福業務辦公廳舍興建費，改善社福工作同仁工作環境 

說明：本縣依社安網第一期計畫之規定，已於 107年申請前瞻計畫經費修繕

南竿婦幼館，並於該場館設立社福中心，惟社安網計畫持續推展，現

行場館空間已不敷使用，尚難進駐更多各類專業人力；另本縣東引鄉

及莒光鄉尚未布建社福中心，尚難提供當地居民穩定服務，爰建請中

央補助本縣社福業務辦公廳舍興建，及東引鄉與莒光鄉布建社福中

心。 

回應： 

1. 衛生福利部李政務次長麗芬 

(1) 前瞻計畫補助興建綜合社福館舍之經費現已申請完竣，故尚難協助

以此經費協助興建社福中心；另建請貴府盤點縣內及國防部轄下現

有閒置場館或空間，以修繕方式開辦社福中心及其辦公廳舍，修繕

經費得以公益彩券盈餘支應。 

(2) 另前瞻計畫-建構 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經費尚有餘裕，貴府

得視需求向本部社家署申請；另建請貴府盤點實際服務需求及整體

服務量能，並研議以綜合館形式辦理各類服務據點，如刻正興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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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中心場館將托嬰中心納入規劃。 

2.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請連江縣政府通盤規劃各類服務需求，得採綜合場館模式辦理，妥適運

用現有資源，亦可解決辦公廳舍不足之困境，如長照中心規劃 100床規

模，倘依老年人口推估失能人口比例，床位尚有餘裕，得合併其他服務

共同辦理。 

3. 連江縣政府劉縣長增應 

(1) 本縣鮮有閒置場館空間，且應將本縣地理環境納入考量；倘以修繕

現有場館方式開辦各類服務據點，依本縣以往辦理經驗，其效益有

待商榷。 

(2) 礙於經費困境，本縣預計先以修繕方式改善社福業務辦公廳舍，惟

以長久規劃而言，仍建請中央以北竿社福館模式，協助本縣興建據

點及相關硬體設備經費。 

(二) 建請將社安網人力薪資加納離島加給及交通費俾解決專業人力難尋困難 

說明：本縣屬離島地區，生活環境及交通便利與臺灣具顯著差異，且轄內無

大專校院得以培養社安網計畫相關專業人才，又薪資與臺灣無異，致

缺乏吸引各類專業人力至本縣服務之誘因，爰建請中央以財力分級補

助標準補助本縣離島加給及往返交通費，以協助本縣人力招募與久

任，俾利社安網計畫業務推展。 

回應： 

1.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蘇代理司長昭如 

(1) 有關於社安網計畫編列離島加給，本部業於 107年 7月 18日函頒各

地方政府，略以，社安網計畫中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所聘用之

社工人員，得依「公務人員加給辦法」編列離島加給，爰連將縣政

府得以自有財源編列相關經費支應。 

(2) 另有關離島交通、住宿或租屋補助，連江縣政府得申請離島基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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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交通、住宿補助(如修繕宿舍或租屋補助)，或於公益彩券回饋金

社會福利公營造物計畫申請宿舍修繕補助。 

(3) 為協助偏鄉離島培育專業人力，本部核定「連江縣社會工作人力培

育獎勵計畫」與臺北大學及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合作，以公費生

培育連江縣社工專業人力，預計 109-112年辦理 4次招生，每年補

助 3名，共計 12名；另為提升新進社工專業知能及強化督導支持系

統，請連江縣政府協助安排參與相關教育訓練，並協助建立外聘督

導制度，透過視訊方式給予支持與專業指導。 

2.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有關社安網計畫增加補助離島加給及補助交通費，請衛福部蒐整離島縣

市意見，通盤檢討。 

(三) 本縣人才招募不易，建放寬招募標準暨進用人力項次暫不納入考核 

說明： 

1. 依社安網第二期計畫核定本之規定，本縣心衛中心核定員額為 11名，

惟離島地區人才招募不易，爰建請中央放寬進用資格，如倘本縣 2 次

招募人力未果，得放寬進用資格；另建請本項人力進用不納入績效考

核，或准予以本縣每年申請員額數做為績效考核母數。 

2. 另本縣心衛中心各類專業人力實際需求數遠低於中央預估需求數，爰

建請中央調整員額數及各類專業人力比例。 

回應： 

1.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1) 本案考量連江縣個案量及人力招募不易，爰請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

腔健康司(以下簡稱心口司)協助連江縣依實際服務需求及人力招募

狀況，酌予調整員額總數及各類專業人力比例，並得以關懷輔導員

協助提供相關服務。 

(2) 請連江縣政府提供各類專業人力需求數說明(含相關數據)予衛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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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據以調整。 

2.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洪簡任技正嘉璣 

(1) 考量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功能包含社區精神病人之專業服務，故本計

畫規劃社區心衛中心專業人力除需有相關學歷及專業證書外，亦需

具備精神醫療臨床服務經驗，始得處理精神病人及其家庭之複雜心

理健康議題，且個人專業能力或實務經驗不足，亦為人力流失之隱

憂，爰仍建議依核定本要求之條件資格進用專業人力。 

(2) 心衛中心人力員額數得依實際需求及執行狀況採滾動式調整；另有

關專業人力資格條件，請連江縣政府依社安網第二期計畫核定本之

規定辦理，倘仍有疑義，得專案報本部寬以認定。 

3. 衛福部李政務次長麗芬 

(1) 有關連江縣建請心衛中心人力進用不列入績效考核，本部暫不做個

別調整，惟離島人力進用著實艱困，爰請本部心口司研議依連江縣

實際需求，且符合個案比之前提，妥適調整核定員額及各類專業人

力比例。 

(2) 請本部心口司研議心衛中心專業人員聘用資格條件得否透過教育訓

練方式做為配套措施，協助離島偏遠地區進用各類專業人力。 

(四) 穩定地區少輔會運作、落實在地服務 

說明：社安網第二期計畫期程為 110-114年，倘 115年後仍持續推展社安網

計畫，經評估本縣財政狀況尚難持續支應少輔會人事費用，且社安網

計畫僅補助人事費，餘相對支出則由本縣警察局負擔，如辦公事務

費、設備費、差旅費等項目，爰建請中央未來除持續協助挹注人事費，

並增列補助業務費項目。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社安網計畫項下人事費皆由中央統一訂定補助原則，俾利穩定人員薪

資，促進專業久任；另衍伸之業務費，連江縣政府得運用公益彩券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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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應，或向內政部警政署諮詢相關費用補助。 

十、 結論（主席裁示）： 

(一)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重點為社區精神衛生體系與社區支持服務，提供個案

及家庭獲得妥適治療與支持，落實以家庭為核心之思維；另根據相關統

計指出，酒精使用障礙、物質濫用、情緒障礙、思覺失調症等議題早發

於就學階段，爰請教育單位及早介入，結合專業資源提供協助，以預防

或減緩病情惡化。 

(二) 查 104至 106年高風險通報案件，32.8%為經濟困難或失業、37.8%為婚

姻（親密）關係失調與家庭支持系統薄弱、13.3%為物質濫用、精神及自

殺議題相關，故第二期計畫結合勞動部擴大就業服務對象，協助家庭解

決「貧窮」及「失業」等議題；並結合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家庭教育及支

持服務，以強化家庭功能。 

(三) 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後，12歲以下兒童由教育、社政及衛政單位主責；

12至 18歲曝險少年由內政部少輔會主責；惟前端預防仍需請連江縣各局

處通力合作，強化跨局處溝通協調。 

(四) 社安網計畫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係指各服務體系提供服務時，

應依家庭內成員需求提供各項服務，並落實跨網絡間橫向連結。 

(五) 請連江縣政府落實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之前端預防觀念，持

續強化各策略資源布建、人力聘用及跨局處與網絡合作，達成保護個案

不漏接及降低脆弱家庭風險，以綿密社會安全網並達成本計畫績效指

標，期盼連江縣建構綿密安全網，讓連江縣不只是國際藝術島，亦為安

居樂業的平安快樂島。 

十一、 散會：下午 4時 40分 


